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广州天赐

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公司”）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

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2009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天赐材料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本次核查的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证监许可[2014]7 号”文核准，天赐材

料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10.50 万股，发行价格 13.66 元/股，

其中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2,161.32 万股，并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 9,880 万股，公开发行上市后公司总

股本为 12,041.32 万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2,041.32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为 9,030.8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5.00%。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其履行情况核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所作有关股份锁定及持股意向承诺如下： 

（1）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陈汛武、顾斌、张利萍、潘国忠、徐

三善 5 名股东承诺：  

①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

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自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人申报

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③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做相应调整）；如超过上述期限

承诺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人承诺将依法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④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发生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价格应做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承诺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⑤承诺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若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

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若本人因未履行上述股份锁

定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本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述

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担任公司监事的股东李兴华承诺： 

①承诺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的部

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②上述股份锁定承诺期限届满后，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承诺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不再担任

上述职务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承诺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



二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数量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③承诺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若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

公开就未履行股票锁定期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自

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若承诺人因未履行上述股份

锁定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

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吴镇南、林祥坚、蔡振云、李洪生、周莉、张若昕、张秋华、刘建生、

董华、黄泽霖、侯毅、金旭龙、许励、任少华、周顺武、陶兴法、陈春财 17 名

自然人股东承诺： 

①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的部分公司

老股公开发售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如果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

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承诺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

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内将前

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持股 5%以上的股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联创投”）

承诺： 

①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承诺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人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

有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 

②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承诺人有意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减持公司股份；在锁定期满后的 12 个月内，承诺人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在锁定期满后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减持股份数量累

计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80%，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承诺人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作复权处理，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发行价格，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承诺人

拟减持公司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承诺人承诺将按照《公

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若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其法定代表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承诺人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5）发行前持股 5%以上的股东国信弘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信弘盛”）承诺： 

①承诺人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将持有的部

分公司老股公开发售及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国有股转持义务外，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以及自对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四十二个月内（即自

2010 年 9 月 8 日起的四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承诺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人如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期承诺，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情况下 10 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并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

有股份的锁定期 3 个月。 



②承诺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承诺人有意向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减持承诺人所持全部公司股份；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合法方式；承诺人减持股份的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

理，下同）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承诺人拟减持公司

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公司进行公告，承诺人承诺将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办理。 

若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其法定代表人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果承诺人因未履行上

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承诺人将在获得收入的五日

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承诺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公司或

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2、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

承诺。 

3、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

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上市公司对其也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5 年 1 月 23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3,022.370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0%。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 26 名，其中法人股东 3 名，自然人

股东 23 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条

件股份总数 

本次申请解

除限售数量 
备注 

1 通联创投 1,000.00 1,000.00 
 

2 国信弘盛 425.5765 425.5765 
 

3 李兴华 286.2428 286.2428 现任监事 

4 吴镇南 254.22 254.22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转持三户 195.9835 195.9835 
 

6 林祥坚 132.58 132.58 
 

7 蔡振云 100.778 100.778 
 

8 侯  毅 91.40 91.40 
 

9 金旭龙 89.57 89.57 
质押股份 70 万股，解除

质押后方可上市流通 

10 张利萍 86.88 86.88 现任董事、副总经理 

11 潘国忠 57.58 57.58 
原董事会秘书，于 2014

年 3 月 24 日离任 

12 陈汛武 43.87 43.87 现任董事、总经理 

13 李洪生 36.56 36.56 
 

14 周 莉 31.07 31.07 
 

15 张若昕 25.59 25.59 
 

16 张秋华 21.02 21.02 
 

17 刘建生 21.02 21.02 
 

18 董  华 18.28 18.28 
 

19 许  励 18.28 18.28 
 

20 顾  斌 16.45 16.45 
现任董事、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 

21 任少华 12.79 12.79 
 

22 周顺武 12.79 12.79 
 

23 黄泽霖 10.96 10.96 
 

24 陶兴法 10.96 10.96 
 

25 徐三善 10.96 10.96 现任副总经理 

26 陈春财 10.96 10.96 
 

合  计 3,022.37 3,022.37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天赐材料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2009 年修订）》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2、天赐材料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的要求；  

3、天赐材料本次解禁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时作出的承诺；  

4、天赐材料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  

安信证券同意天赐材料本次相关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胡剑飞                         刘桂恒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